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认定制度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
责 任 人：承办人A、承办人B、副处长、处长、评审专家、处务会参加人员、主管厅长
二、权力行使依据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4年第5号）第九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公路、水运工程专业丙级监理资质的行政许可工作。”第十一条：“属于交通部受理的申请，申请人在向交通部递交申请材料的同时，应当向企业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递交申请材料副本。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交通部。”
三、认定条件和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的予以认定：
详见《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4年第5号）附件一：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等级条件

(一)公路工程
　　1、甲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有2人具有公路或者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10年以上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工程工作经历，5年以上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0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数不少于30人，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数不少于10人，高、中级经济师或者高、中级会计师不少于3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不少于15人具有2项一类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5人具有高级驻地监理工程师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不具备本条前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件：监理企业具备不少于5项二类以上工程业绩（以《项目监理评定书》为准，下同）。
　　企业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路基路面、桥隧结构、试验检测、工程地质、工程经济、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材料、路基路面等工程试验检测设备和测量放样等仪器，具备建立工地试验室条件（见附件二）。
　　（3）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400万元。
　　（4）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5）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2、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有2人具有公路或者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8年以上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工程工作经历，3年以上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0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数不少于18人，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数不少于5人，经济师、会计师不少于2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9人具有2项二类及以上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3人具有高级驻地监理工程师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不具备本条前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件：监理企业具备不少于5项三类以上工程业绩。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路基路面、桥隧结构、试验检测、工程地质、工程经济、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材料、路基路面等工程试验检测设备和测量放样等仪器，具有建立工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二）。
　　（3）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200万元。
　　（4）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5）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3、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有2人具有公路或者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5年以上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工程工作经历，2年以上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数不少于8人，工程系列高级技术职称人数不少于3人，经济师、会计师不少于1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3人具有2项三类及以上工程监理业绩，上述人员与企业签定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路基路面、桥隧结构、试验检测、工程地质、工程经济、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必要的试验检测设备和测量放样仪器（见附件二）。
　　（3）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
　　（4）企业拥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5）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4、特殊独立大桥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已取得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
　　（2）持监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有不少于20人具有特大桥监理业绩，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不具备本条前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件：监理企业具有4项以上特大桥监理业绩。
　　5、特殊独立隧道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已取得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
　　（2）持监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有不少于20人具有特长隧道监理经历，有不少于10人是隧道专业监理工程师，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不具备本条前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件：监理企业具有2项以上特长隧道监理业绩。
　　6、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2人以上具有机电专业高级技术职称，8年以上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5年以上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公路机电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0人。其中，持公路机电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人数不少于15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数不少于10人，经济师、会计师不少于2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不少于8人具有公路机电工程监理业绩，以上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
　　（2）企业拥有公路机电工程所需的常用试验检测设备（见附件二）。
　　（3）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200万元。
　　（4）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5）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二）水运工程
　　1、甲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1人具备10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具有15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大型水运工程项目的总监工作，具有水运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40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25人，取得港口、航道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18人，工程系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10人，经济师、会计师不少于2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人员中，不少于10人具有大型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3人具有大型工程监理项目负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不具备本条前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件：监理企业具备5项以上中型水运工程业绩。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港口、航道、工民建、测量、试验检测、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材料、土工等工程试验仪器和检测设备，具有建立工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二）。
　　（3）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300万元。
　　（4）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5）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2、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1人具有8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具有10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中型水运工程项目的总监工作，具有水运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0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15人，取得港口、航道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10人，工程系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5人，经济师、会计师不少于1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5人具有中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2人具有中型水运工程监理项目负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不具备本条前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件：具备5项以上小型水运工程业绩。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港口、航道、工民建、测量、试验检测、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材料、土工等工程试验仪器和检测设备，具有建立工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二）。
　　（3）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100万元。
　　（4）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5）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3、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1人具有5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具有8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小型水运工程项目的总监工作，具有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8人，工程系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3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3人具有小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2人具有小型水运工程监理项目负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
　　（2）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
　　（3）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4、水运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1人具备10年以上水运机电工程建设的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具有15年以上水运机电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水运机电工程项目的总监工作，具有水运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水运机电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5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15人，取得机电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10人，工程系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10人，经济师、会计师不少于2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不低于70%。
　　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人员中，不少于8人具有水运机电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3人具有水运机电工程监理项目负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少于3年。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机电、测量、试验检测、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机电工程试验仪器和检测设备，具有建立工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二）。
　　（3）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200万元。
　　（4）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5）企业作为工程质量事件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期实施已满1年。
　　说明：本条件所称监理工程师除丙级资质条件外，均指交通部监理工程师。
四、所需材料

（一）《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登记证明；　

（三）验资报告；　

（四）企业章程和制度；　

（五）监理人员的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和中级职称以上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　

（六）主要成员从事公路水运工程监理或者其他工作经历的业绩证明；
（七）主要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和装备证明。

五、受理

承办人A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已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在收到完备的申请材料后予以受理并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当场不能补全或者更正的，应当当场或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应当即时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注明不予受理理由。

六、审查与决定

承办人B会同承办人A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报副处长同意，由承办人A根据情况聘请具有相应能力和水平的专家对申请事项进行全面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并签名；

承办人B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报处长同意，召开处务会集体研究讨论，处务会讨论后，形成本处室意见由处长签字后报主管厅领导审核，决定批准的，经批准人签批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不批准的，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七、公开公示

本制度文本在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网站上长期公布，网址：www.hljjt.gov.cn。对认定情况在该网站公告7个工作日。
八、认定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专家评审的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内，专家评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属于交通运输部许可权限的，自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交通运输部。
九、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十、责任追究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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